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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区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其他职权事项目录 

序号 实施单位 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 区工信委 审核转报 
市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审核转

报 
取消  

2 区财政局 行政确认 
对政府采购中标成交结果无效的确

认 
暂不列入  

3 区财政局 行政确认 区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暂不列入  

4 区财政局 专项资金 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 取消  

5 区财政局 专项资金 彩票公益金管理 取消  

6 区财政局 审核转报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审核转报 取消  

7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本级先征后退等政策性退库审核 取消  

8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综合

评分法分值调整 
取消  

9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属企业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核准、认定和备案 

修改为区行政事业单位及所

属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

准和备案 
 

10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属企业国有资

产清查结果及清产核资结果认定 

修改为区行政事业单位所属

企业国有资产清产核资结果

认定 
 

11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取消  

12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批准及备

案 
取消  

13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执法执勤用车及其

他公务用车编制核定 
取消  

14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批准及备

案 
取消  

15 区财政局 其他职权 区行政单位资产调剂批准及备案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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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单位 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6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

处罚 
取消  

17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擅自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处罚 取消  

18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项目的处罚 
取消  

19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擅自

增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或在执

业的机构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处罚 

取消  

20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

证明的处罚 
取消  

21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处

罚 
取消  

22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未按规定

登记、存档的处罚 
取消  

23 区卫计委 行政确认 病残儿医学鉴定 取消  

24 区卫计委 行政处罚 
对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

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收取费

用的处罚 
取消  

25 区档案局 行政确认 档案人员岗位资格证确认 取消  

26 区档案局 行政确认 档案管理登记和注销 取消  

27 区档案局 其他职权 重大科研项目档案验收鉴定 取消  

28 区档案局 其他职权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文件材料归档范

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审查 
取消  

29 区档案局 其他职权 
国有企业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

管期限表的审查 
取消  

30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处罚 

修改为对生产经营假种子的

处罚和对生产经营劣种子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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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单位 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31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经营、推广应审定而未经审定通

过的种子的处罚 

修改为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

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

售的；推广、销售应当停止

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的；

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

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

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已

撤销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

推广，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

义进行销售的处罚 

 

32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违法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

接种试验的处罚 

修改为对在种子生产基地进

行检疫性有害生物接种试验

的处罚 

 

33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

的处罚 

34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

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处罚 

35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

数据的处罚 

36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

营档案的处罚 

37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

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 

整合为对销售的种子应当包

装而没有包装的；销售的种

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

容不符合规定的；涂改标签

的；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

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种子生

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

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

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

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处

罚 

 

38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国内销售的

处罚 

39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行引种

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

售的处罚 

整合为对未经许可进出口种

子的；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

境内销售的；从境外引进农

作物或者林木种子进行引种

试验的收获物作为种子在境

内销售的；进出口假、劣种

子或者属于国家规定不得进

出口的种子的处罚 

 

40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

点保护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处罚 

修改为对侵占、破坏种质资

源，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

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

处罚 

 

41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

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42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

定生产经营种子的处罚 

43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

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44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

定经营种子的处罚 

整合为对无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以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未

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伪造、

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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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单位 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45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规

定使用农药的处罚 
取消  

46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

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

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

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生产批准文

号的处罚 

取消  

47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

处罚 
取消  

48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农药临时登记证而擅自分

装农药的处罚 
取消  

49 区农工办 行政处罚 

对经营未注明“过期农药”字样的

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的农药产品的

处罚 

取消  

50 区农工办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的农产品 
修改为查封、扣押  

 

 

 

 

 

 

 

 

 

 

 

 


